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２

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３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中路

４３

号涪

陵饭店

２１

楼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四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独立董事杨俊先生因公出差不能亲自到会，已委托独立董事刘斌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并

签署会议决议和意见。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洪涛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董事长李福昌先生已辞去担任的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根据工作需要，同意

选举洪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洪涛先生个人

简历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推举张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鉴于李福昌先生已辞去担任的公司董事职务，因工作需要，公司须增补董事一名。 同意提

名张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张毅先生个人简

历见附件二）

该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代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洪涛先生已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公司副总

经理张毅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鉴于余兵先生已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代总经理提

名，同意聘任马郭亮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马

郭亮先生个人简历见附件三）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如下：

一、时间安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时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五）

参会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

１３

日

二、会议地点：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中路

４３

号涪陵饭店

２１

楼会议室。

三、参会人员：

（一）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３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四、会议内容：

关于推举张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五、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时，下午

２

：

３０

—

５

：

００

时。

（二）登记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２０

号公司办公楼证券投资部。

（三）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授权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详

见附件）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以到达邮戳为准。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联系人：蔡彬、徐玲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７２２８６７７７ ０２３

—

７２２８６３４９

联系传真：

０２３

—

７２２８６３４９

公司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２０

号

邮政编码：

４０８０００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等一切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代表本单位（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单

位（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议案未作出具体指示的，授权代理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授权委

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

序号 议案内容 授权投票

１

关于推举张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授权代理人（签字）： 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

□

中用“

√

”明确授权代理人投票；

２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附件一

洪涛个人简历

洪 涛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籍贯浙江，大学，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在万县供电局工作；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在万州电

业局工作，先后任科长、副处长、处长、三峡供电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兼工会主席；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重庆市巫山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

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起至今，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起至今，任重庆涪

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附件二

张毅个人简历

张 毅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籍贯重庆铜梁，大学文化，中共党员。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任永川供电局荣昌县供电分局出纳员；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任永川供电局永川区供电分局会计、主办会计；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任永川

供电局永川区供电分局经营副局长；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任重庆永能集团公司财务

资产部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任重庆永能集团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重庆市垫江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委员、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

至今，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起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力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附件三

马郭亮个人简历

马郭亮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籍贯：湖北公安，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中共党

员。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任重庆市电力公司江北供电局会计；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在重庆市电力公司财务资产部工作，先后任机关财务出纳、成本预算专责、总账报表

专责、财务信息化专责、工程财务专责、会计处处长、预算处处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在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任财务总监。

证券代码：

000423

证券简称：东阿阿胶 公告编号：

2011-20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以邮件的方

式通知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在深圳木棉花酒店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

会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公司衷心感谢董事会离任独立董事吴世农先生、汪海先生和董事方明先生、石庆

瑞先生对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

选举李福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简历附后）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第七届董事会下设委员

会的议案》；

三、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聘任总经理的

议案》；

聘任秦玉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简历附后）

四、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聘任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

聘任吴怀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 （简历附后）

五、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聘任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

聘任王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简历附后）

六、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聘任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吴怀锋先生、王中诚先生、程继忠先生、尤金花女士、李世忠先生、于波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同意聘任王金芝女士为财务总监。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9

日

简历：

李福祚：男，

1964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

1990

年加入华润集团，曾任集团战略总

监兼集团战略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华润集团副总经理，兼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总

裁。 亦为华润创业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以

及华润水泥有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李福祚先生现任控股股东华润集团副总经理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秦玉峰：男，

1958

年出生，应用研究员，执业药师。

1974

年进入东阿阿胶厂工作，曾任设

备动力科长、处长，厂长助理，副总经理

,

常务副总经理。 曾从事设备动力、采购供应、生产制

造、技术改造、质量管理、研发管理、市场营销的管理工作。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

制作技艺传承人，山东省十大杰出工程师，全国医药行业质量管理卓越领导者。 主持完成的

生物药重组人白介素

-11

（商品名：白杰依）和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酶衍生物（商品名：瑞

通立）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主要创造的《以弘扬中医药文化为依托的企业营销战略的

实施》获第十五届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获得发明专利

20

多项。

秦玉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股票

142,520

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怀锋：男，

1962

年出生，会计师，

1979

年进入东阿阿胶厂工作，曾任财务科副科长、财

务处长、公司副总经理；参加过清华大学

MBA

培训，曾获山东省

"

富民兴鲁

"

劳动奖章，《新财

富》第四届至第七届金牌董秘。

吴怀锋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

25,212

股，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中诚：男，生于

1960

年

9

月，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执业中药师。

1982

年

7

月毕业于

山东省中医药学校中药专业，同年分配到山东东阿阿胶厂工作，曾任质检科科长、质量处处

长，

1999

年

3

月至

2000

年

6

月任公司质量副总经理，

2000

年

7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1996

年赴日本参加过

GMP

培训，

2000

年参加过上海财经大学

MBA

培训，

2004

在清华大学参加现

代采购高级研修班；曾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个人、山东省质量管理先进个

人等称号。

王中诚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

525

股，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程继忠：男，生于

1960

年

8

月，

1984

年

7

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历。

1985

年

-2006

年底，就职葵花药业，历任销售员、华南、西南、华东、华北及东北大区经理、商务总

监、市场总监。

2006

年

12

月

-2009

年

4

月，任步长集团商务、

OTC

总经理、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副院长。

2009

年

4

月至今负责公司营销工作。

程继忠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尤金花：女，生于

1963

年

3

月，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中共党员。

1984

年毕业于莱阳中

医药学校中药专业，同年

7

月份被分配到东阿阿胶厂工作，先后从事过胶剂车间工艺员、合剂

车间工艺员、化验员、企业管理、技术管理等工作，

1991

年

3

月任企管处长，

1995

至

1996

年参

加山东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技术药物高级研修班，

1997

年

2

月任生物制药实验室主任，

1997

年

12

月任山东阿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经理，

1999

年

7

月至

10

月率技术骨干在美国进

行生物制药技术的学习深造，

2001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技术副总经理。

尤金花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世忠： 男，生于

1964

年，现年

44

岁，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1985

年

7

月毕业于山东

中医学院，中医临床系专业，同年分配到山东东阿阿胶厂工作，曾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

长，

2001

年

1

月至

2003

年

4

月任公司总监、新疆和田阿华阿胶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2

年

1

月

至

2004

年

12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

1

月至

2005

年

8

月人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

2005

年

9

月任公司助理总经理。

2008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世忠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于波：男，生于

1970

年

5

月，博士学位。历任：浙江大学电机系、浙江大学经纬电器自动化

工程公司，营销经理；建行山东省分行重组办、信委办，经济师；将军控股有限公司（原将军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行部总经理兼综合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副总裁兼董秘、山大联润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将军典当有限公司董事长； 山东省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部

长，第三党支部书记。

2010

年

5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任东欣投资公司总经理。

于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金芝：女，生于

1955

年

9

月，大学文化，会计师。

1988

年

3

月进入公司负责财务会计工

作，曾任材料会计、银行会计、报表主管、财务科长等工作，

2000

年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王金芝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鹏：男，

1978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2000

年

7

月进入公司，在公司会计部、投资部、董

事会秘书办公室工作。

2009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王鹏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

我们

作为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

对

2011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同意聘任秦玉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吴怀锋先生、王中诚先生、程继忠先生、尤

金花女士、李世忠先生、于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王金芝女士为财务总监；同意聘

任吴怀锋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其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经审阅上述相关人员履历等材料，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上述相关人

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刘洪渭、杜杰、张世东

2011

年

9

月

29

日

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宝盈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３００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 关业务 的起 始日

、

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宝盈货币

Ａ

宝盈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１３００９ ２１３９０９

该分 级 基 金 是 否 暂 停

／

恢 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开始恢复办理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和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２

、在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基金的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正常进行。

３

、如有疑问，请拨打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００

（免长途费），或

登陆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1

2011

年

9

月

2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305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2011-034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接到股东武汉新天

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

新天地公司

"

，新天地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08810656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1.75％

）的通知，新天地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9200

万股为公司通过中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发行总额为

1.7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18

个月的信托提供质押担保。 双方已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

限为

18

个月。

新天地公司本次被质押的公司股份合计

9200

万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44.06％

，占

公司总股本的

9.58％

；截至本公告日新天地公司累计被质押的公司股份合计

19200

万股。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91

� �证券简称：通鼎光电 � �公告编号：

2011-046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以电话和邮

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

人数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沈小平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

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自查表及整改计划》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关于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接受壹佰万元以上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发布了《关于景

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接受壹佰万元以上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的公告》，暂

停了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260111)

壹佰万元

以上的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

现根据《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规定，提示如

下：

自

2010

年

11

月

11

日起，暂停接受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

100

万元以上（不含

100

万元）的

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下同）和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及

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

100

万元（不含

100

万元）。 如单个基金账户日累计申购及转入金额超

过

100

万元的，本公司将根据单笔申购及转入金额由高至低进行排序并确认，对于单笔申请导

致累计金额大于

100

万元的申购及转入申请，本公司将确认为失败，并按此原则继续确认，直

至累计金额达到前述要求。

关于恢复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除有另行公告外，在上述业务暂停

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06

（免长话

费），或登陆网站

www.invescogreatwall.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0030

、

200030

股票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公告编号

: 2011-052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股票

A

、

B

股（证券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证券代码：

000030

、

200030

）

,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1

年

9

月

26

日、

9

月

27

日、

9

月

28

日

)

累计跌幅偏离值达规定标准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1

、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本公司未从公共传媒获悉存在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传闻； 公司及有关人员不存在泄漏未公开

重大信息；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情况不会且预计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2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对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经咨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管理层，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本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的《本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预案》外，本公司没有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的自查说明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五、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

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

http://www.cninfo.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及时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371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28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9

月

28

日，下午

2: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9

月

27

日至

2011

年

9

月

28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00

至

2011

年

9

月

28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1

号

M2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彦伶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 代表股份

68,736,155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84,500,000

股的

81.34%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8,732,955

股，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68,472,7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84,500,000

股的

81.03%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8,469,570

股。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263,385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84,500,000

股的

0.3117%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63,385

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飞行博达电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事项为公司收购控股股东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七星集

团

"

）所持有的北京飞行博达电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构成关联交易，七星集团对本议案回避

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8,732,95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与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兆存女士、贺维先生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71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29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以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11

年

9

月

28

日会议如期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8

名，董事杨世明先生因公出差，在知晓会议内容的前提下，委托

董事叶晨清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王彦伶先生主持，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监事

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

>

追加投资的

议案》

《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总投资为

8099

万元，由于

TFT-LCD 8

代（及以上）线生

产设备的研发和制造需要，公司对与设计产能相匹配的设备采购、安装与调试及工器具的投

资增加。 公司同意以超募资金

241.02

万元对本项目追加投资，使项目能顺利达产。 公司监事

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本事项发表了意见。

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

目

>

追加投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整改计划的议

案》

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

的整改计划》。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71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30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追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86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A

股）

1,656

万股，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2,012.94

万元。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半导体集成电路装备产业化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23,812

万元，

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拟投资项目的建设要求，公司将自筹资金解决；若募集资

金净额超出项目投资总额，多余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0,900

万元 【先后补充

4900

万元、

600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

2010

年

8

月

11

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关于利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关于利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使用超募资金实施《

TFT-LCD

专用设

备产业化项目》

8,099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的公告》】， 以上共计

18,

999

万元。

上述三个项目的实施共使用募集资金

42,811

万元

,

剩余超募资金

9,201.94

万元。

二、《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追加投资概况

1

、《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8,099

万元实施《

TFT-

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其中建设投资总额为

4,949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投资总额为

3,150

万元。

建设内容：

①

厂房改造及净化装修工程；

②

与厂房改造工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如空压站建设工程，动力配电系统建设工程，热力、供暖、给水排水工程设施建设工程；

③

与设

计产能相匹配的设备采购、安装与调试工程。

本项目完成达产后，年产

UV

固化炉

10

台，磨边后清洗设备

10

台，自动移载设备

80

套。

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11,480

万元。

2

、追加投资的原因

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由于

TFT-LCD 8

代以上线生产设备的研发和制造需要，公司对

与设计产能相匹配的设备采购、安装与调试及工器具的投资增加，建设投资总额你拟由原投

资预算

4,949

万元增加到

5,190.02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150

万元不变。 本次追加投资后，预

计完成本项目总投资将由原投资预算

8,099

万元增加到

8,340.02

万元， 增加额为

241.02

万

元。

3

、追加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追加投资后，不改变本项目原有的生产规模和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对项目的预期盈

利能力无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不需进行重新测算，有利于本项目的顺利达产。

三、审核批准程序

2011

年

9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对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

>

追加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41.02

万

元向《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追加投资。

2011

年

9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对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

>

追加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41.02

万

元向《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追加投资。

四、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对本项目追加投资没有改

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有利于项目顺利达产，符合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及审慎使用募集资金

的原则，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41.02

万元对《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追加投资。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本保荐机构认为，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新增投资金额符合市场情况和

公司实际要求，是项目建设过程中必要的支出，没有与该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七星电子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入《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中信建投同意七星电子使用

超募资金对《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追加投资。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4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71

股票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31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下午如期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茂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目

>

追加投资的

议案》。

公司本次以部分超募资金对本项目进行追加投资，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本项目的顺利达产，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41.02

万元对《

TFT-LCD

专用

设备产业化项目》追加投资。

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

<TFT-LCD

专用设备产业化项

目

>

追加投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